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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晚报社部分物业招租启事
泉州晚报大厦地处泉州市丰泽区刺

桐南路东侧，泉州地标性建筑。万达、领

show商圈交汇，交通便利，临近高速入

口，拥有5000平方米超大停车场，安全

卫生内部大食堂，现部分物业公开招租：

一、泉州晚报大厦

1.三层南A区（832m2），层高五米，

高档装修。

2. 五层东区（450m2）、五层西区

（570m2），可整层打通，普通装修。

3. 七层 705、706室（90m2），707、

708室（112m2），712、713室（114m2）。

4.十一层东区（652m2）。

以上区域月租金挂牌价45元/m2，包

含税费，免物业费、水费，每50m2发放一

部车辆免费通行证。

二、泉州晚报附属楼

1.一层I区c单元（193m2，月租金挂

牌价45元/m2）。

2. 三层（2842m2，月租金挂牌价

65366元）。

3. 四层（2842m2，月租金挂牌价

65366元）。

以上区域月租金包含税费，免物业

费、水费，每50m2发放一部车辆免费通

行证。

三、城东安吉路澜湖郡3-1101室

（122.35m2，月租金挂牌价 1500 元）、

3- 229 室（65.67m2，月租金挂牌价

600元）；东海泰禾广场13号楼1507-

1511 室（272.74m2，月 租 金 挂牌价

8500元）。

联系人：许先生 吴先生

联系电话：0595-22500288

13850755888 15959588866

报名地址：泉州市产权交易中心（泉

州市丰泽区海星街100号东海大厦A幢

市行政服务中心4楼450室）

具体的交易方式、时间、地点及竞价

规则、承诺函等详见泉州市产权交易中心

网站：www.qzcq0595.com。咨询电话：

22189025。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吴水保
通讯员白荣辉 蒋巧玲 文/图）余女
士刚领取驾驶证一天，驾车途中误
将油门当刹车，结果小车将路中的
隔离护栏撞坏了一大片，所幸无人
伤亡。

昨日凌晨3时许，有市民报警
称，在晋江池店镇溜石村路段，一
辆白色小轿车撞上了路中隔离护
栏。晋江交警大队池店中队民警
赶到事故现场，只见小轿车车头左
侧及保险杠破损，车辆水箱破裂，
水流一地，路中有10多片隔离护栏
损坏。

“前一天刚领到驾驶证，没想
到隔天就操作失误了。”小车驾
驶员余女士心有余悸，她说事发
时自己驾驶小车在池店镇凤池路
往泉州市区方向行驶，途经事发
路段时，她伸手准备打开车窗，
车辆方向发生偏移，慌乱间自己
误将油门当刹车踩，车辆就撞上
护栏了。

交警提醒：开车上路要提前熟
悉车辆操作规则，养成良好驾驶习
惯，特别是新手司机，在驾驶车辆
过程中更应该小心谨慎，避免“油
门当刹车”的情况出现。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许奕梅
通讯员许月琴 文/图）面包、酸辣
汤、卤猪蹄……10天里，38岁女子
柯某某接连三次到鲤城区一家小
吃店“试吃”行窃。日前，柯某某被
鲤城警方抓获，问起为何偷窃时，
家境不差的柯某某自称“贪小便宜
成瘾”。

鲤城公安分局开元派出所民
警调查发现，3月4日下午，柯某某
走进鲤城区一家小吃店，趁店员忙
碌之际，她将货架上一份价值8元
的面包偷偷藏入外套口袋后迅速
离开。

3月8日晚，柯某某再次光顾
这家店，她佯装挑选商品随后端走
一碗标价10元的酸辣汤。3月11
日中午，她第三次潜入该店，以“试
吃”为由贴近熟食区，趁人不备将
一份50元的卤猪蹄塞入她备好的
手提袋里。

3月11日，该店店主报警，称
店员在盘点货品时发现有商品短
缺，调取店内监控后发现柯某某的
行径。

3月14日，警方在晋江一小区
将柯某某抓获，并在她家冰箱内查
获还未食用完的卤猪蹄。经审讯，
柯某某对其多次盗窃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经警方调查，柯某某是惠安

人，虽无固定工作，但家人工作稳
定，家庭经济条件不差。说到为何
想要小偷小摸，柯某某坦言，她第
一次盗窃时看到面包新鲜，就萌生
了“占便宜”的念头，得手后发现店
家未察觉，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

“觉得几块钱的东西店家不
会追究，结果越偷越上瘾。”柯某
某事后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目前，她因涉嫌盗窃被警方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融媒体记者 吴水保
通讯员 尤燕玲 张鸿玲 戴含笑

根据法律规定，年满16周岁才能
驾驶电动自行车。然而有的家长疏于
管控，让未成年人违规驾驶电动自行
车，一旦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
赔偿问题又该如何解决？日前，晋江
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相关案件，并
提醒家长：未成年人的侵权行为由其

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家长应加强对
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避免孩子违规
驾驶电动自行车。

王某是一名未成年人。之前，王
某在晋江驾驶电动自行车时，因未注
意观察路况，不慎与行人李某发生碰
撞，事故导致李某受伤。经交警部门
认定，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
生后，双方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李某
将王某及其监护人林某（王某的母亲）
诉至法院。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多次组
织双方进行调解，但因王某家庭经济
困难，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最
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由林某赔偿
李某各项损失共计6万余元。目前
判决已生效。

未成年人骑车伤人 家长赔了6万多元
法院：未满16周岁不得驾驶电动自行车，出事故监护人须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十九条、第一千一百八十八
条等规定，本案中，王某不满十八周岁，
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驾驶电动自
行车因过错导致李某受伤，依法应由其
监护人林某承担侵权责任。交警部门
认定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法院据此判
定监护人林某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

律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
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
动轮椅车必须年满 16 周岁。未成年
人因年龄和经验的限制，驾驶电动自
行车存在较高的安全风险。家长应加
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避免其违
规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成年人的侵权
行为由其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监护
人应尽到监护职责，避免未成年人因
不当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未成年人的侵权行为 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领驾驶证才一天
误将油门当刹车

面包、酸辣汤、卤猪蹄

“吃货”十天三偷小吃店

小车撞坏了小车撞坏了1010多片隔离护栏多片隔离护栏

柯某某的行为被监控拍下柯某某的行为被监控拍下


